
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1 年第 37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7 樓環保局第 1 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慶和    紀錄：李俊毅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審議案件： 
 
第 1 案、「統一工商綜合區（工商服務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2 次審查會，

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因本案前次

101.6.25 第 1 次審查會議結論第 4.5.7.9.12.14.15 及 19 項次未能詳實補

正，仍並請依下列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

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本委員會就其對

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

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令，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

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綠色

採購相關資料。並納入生物多樣性指標。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本案各委員及單位之意見及回覆說明與辦理情形，應納入本文及附錄，確

實完整修改及補正。 

5 
本案區內已規劃設置立體停車場，應再檢討建築物地下層停車位設置之必

要性，以減少地下室開挖深度，減輕環境負荷。 

6 
温室氣體計算應再修正。本案建築物採用玻璃帷幕，耗能影響應再檢討補

充。另因應極端氣候熱島效應，綠建築相關設計宜納入考量，並評估其效

益。 

7 
本案開發交通服務水準等級由 E 級降至 F 級，所提之減輕措施應具體有

效，其交通改善策略更應有積極作為。另接駁車運行路線應修正。 

8 
地質安全監測應持續監測，並納入營運期間之環境監測計畫中。另應廢棄

物質、量之特性，提高資源回收率等，應補充修正。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9 本案開發配置及坡度分析套繪，應再詳實標示說明。 

10 
坡地地下水導流應納入。山坡地坡度分析應再詳實說明。另因應沉陷、上

浮因素採用樁基，應補充其型式、配置及計算方式等。 

11 本案引進行業規劃內容應敘明，餐飲業之廢水處理應詳實規劃納補充。 

12 
本案開發量體應再詳述，引用名詞應修正。應補充並比對本案內政部都委

會審議內容與本開發之內容。又應納入本案與辦事業計畫書及協議書內容

等書件。 

13 
生態自然公園及生態綠地宜有完整之規劃。又本案開發營運期間，區內戶

外停車場管制及生態自然公園等，應確實提供民眾進出並提出相關管理措

施。 
 
 
第 2 案、「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工七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及住宅區環境影響說明

書第 7 次變更內容對照表」第 1 次審查會，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

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應依下列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

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案應建議以 2009 年綠建築評估手冊版本檢討，並承諾取得黃金級綠建

築標章。 
2 本案有關涉及環評法事宜，由主管機關依法辦理。 

 
 
第 3 案、「私立觀音山福園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結論：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應依下列正面表列

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案應補充規劃配置圖示規劃內容，納骨塔墓園之墓基及塔位數量等 

2 
本次申請變更之目的理由應詳實補充。並說明開挖地下室之用途及區位停

車位數量及配置等。 

3 
本案基地範圍較大，應再檢討棄土方量以區內挖填平衡為主，棄土方量不

宜外運以減輕環境衝擊。 
4 環境噪音標準應依相關法令修正，並補充施工時安全監測分析。 
5 本案應詳述本次變更之內容，並據以評析相關影響環境物化項目。 
6 本案交通影響評估，應再補充變更前後所衍生之交通車次衝擊等。 

 

肆、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統一工商綜合區（工商服務區）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2 次審查會 

時間：10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7 樓環保局第 1 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慶和                                紀錄：李俊毅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因本

案前次 100.6.21 第 1 次審查會議結論第 4.5.7.9.12.14.15 及 19 項次

未能詳實補正，仍並請依下列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

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本委員會就其對

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

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令，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

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綠色

採購相關資料。並納入生物多樣性指標。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本案各委員及單位之意見及回覆說明與辦理情形，應納入本文及附錄，確

實完整修改及補正。 

5 
本案區內已規劃設置立體停車場，應再檢討建築物地下層停車位設置之必

要性，以減少地下室開挖深度，減輕環境負荷。 

6 
温室氣體計算應再修正。本案建築物採用玻璃帷幕，耗能影響應再檢討補

充。另因應極端氣候熱島效應，綠建築相關設計宜納入考量，並評估其效

益。 

7 
本案開發交通服務水準等級由 E 級降至 F 級，所提之減輕措施應具體有

效，其交通改善策略更應有積極作為。另接駁車運行路線應修正。 

8 
地質安全監測應持續監測，並納入營運期間之環境監測計畫中。另應廢棄

物質、量之特性，提高資源回收率等，應補充修正。 
9 本案開發配置及坡度分析套繪，應再詳實標示說明。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0 
坡地地下水導流應納入。山坡地坡度分析應再詳實說明。另因應沉陷、上

浮因素採用樁基，應補充其型式、配置及計算方式等。 

11 本案引進行業規劃內容應敘明，餐飲業之廢水處理應詳實規劃納補充。 

12 
本案開發量體應再詳述，引用名詞應修正。應補充並比對本案內政部都委

會審議內容與本開發之內容。又應納入本案與辦事業計畫書及協議書內容

等書件。 

13 
生態自然公園及生態綠地宜有完整之規劃。又本案開發營運期間，區內戶

外停車場管制及生態自然公園等，應確實提供民眾進出並提出相關管理措

施。 
 
肆、結束：上午 11 時 0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基地臨山坡地處之截水溝設計是否符合真正的排水需求？ 
二、 PA-38 現況地形圖中呈現之計畫範圍仍舊包含部份的山坡地，究竟山坡地

地形及地上植被是否會被擾動？ 
三、 各委員及單位之意見及回覆說明與辦理情形應納入本文及附錄做一整體修

正與補充。 
四、 委員審查意見 24~27 點及 30 點意見（本人之意見），仍應再深入及完整回

覆，目前未確實回覆，也未見本文及附錄中做一整修正與補充？ 
五、 附錄十二為何為“初步”水土保持計畫？ 
六、 可能有餐飲業引進其水質水量在規劃污水處理廠時應充分考慮。 
七、 在營運期間山坡地地質安全監測仍應持續。 
八、 環境噪音標準已有修正，附錄資料應更新。 
九、 廢棄物質、量特性請加以描述並宜有提高回收率之可能性。 
十、 請提供樁基之設置規劃及圖面，含承載與抗浮基樁。 
十一、 意見 12 未作完整回覆，坡面下之地下水流因開發行為而被地下室阻絕，

應有導流規劃，避免地下水流出地表或坡面，造成環境問題。 
十二、 碳排及減碳之估算，宜重新檢討，並提出相對應的設計措施，如能源估

算，建築物及地下停車場之自然通風、採光、短程公共交通，鋼構（性

質）建材等。 
十三、 因應極端氣候熱島效應，綠建築中之相關設計規範宜納入考量，並評估

效果，尤其是涵水容量，透水請再設計，下水不得有混凝土等阻絕滲水

舖面。 
十四、 「生態自然公園」及「生態綠地」宜有完整之規劃，而非必要維護以確

保可達到原規劃及公眾出入及安全使用之目的。 
十五、 本案綜（二）區總樓地板面積／容積樓地板面積高達 10.95，請補充說明。 
十六、 本案設立體停車場，但仍開挖地下停場 2 層，請考量增高立體停車場樓

層樓，降低開挖樓層之可行性。 
十七、 本案建築物四側外牆大量採用玻璃，不利室內空調節能，建議依座向日

照加入調整。 
十八、 本案開發安和-祥和路口服務水準由 E 級降至 F 級，如何確定未來可藉路

口時制調整回復至 E 級或以上，請補充具說服力之說明。 
十九、 說明書中有關實際容積率還請清楚表達（如表 5-2）。 
二十、 平均坡度之計算還請清楚計算及指述。 
二十一、 本計畫「目前已呈報於內政部進行審定」，請問呈報之內容為何？是否

與本說明書之內容是否一致？ 
二十二、 B 棟建築與三級坡太靠近且無緩衝帶，應調整配置或補充評估施工挖



方是否造成順向坡滑動風險。 
二十三、 未來本基地開發後營運，在進出戶外停車場管制，應有公眾可進出生

態自然公園之承諾及相關管理配合措施。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歷史建築保存區、文化景觀保存區、史前遺址保存區，

惟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立即停止

工程或開發行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書面意見） 

P.5-20 依審-11 答覆說明，購物服務設施屬 G-3 類，惟表 5-5 計算內容與 G-3 類

規定不符。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新闢道路闢建方式請補充說明。 
二、 基地旁立體停車場之規劃(車位數、動線、管理方式等)請詳實補充。 
三、 請補充車輛進出基地南側及北側與既有路口之停等長度預測資料。 
四、 交通緩和對策請補充或承諾負擔費用及釐清管養分工。另請補充祥和路既

有護欄拆除 10 公尺處理方式是否已與路權單位溝通確認。 
五、 環境監測計畫建議增加交通監測點如下：路段：祥和路；路口：安和路三

段、祥和路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一、 委員意見 3，答覆說明本案營業之容積樓地板面積 46,332.74 平方公尺，與

表 5-2 面積檢討表不符，請查明。 
二、 委員意見 34，請補充接駁車相關規劃內容。 
三、 委員意見 27，道路高差之整合介面，請補充採用方式措施(邊坡或臨時擋土

牆)的詳細規劃。  
四、 委員意見 36，應就保育方式詳加規劃說明，不應僅以「建議」方式簡單說

明。 
五、 委員意見 37，本案後續施工作業應包含舊建物拆除作業；另於環境影響評

估說明書未經審查通過前，不得進行舊建物拆除及整地等施工行為，惟若

涉及公共安全而有先行施工之必要時，除應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外，亦應

於施工前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局預定拆除日。 
六、 表 8-9 環境監測計畫表之施工階段應包括既有建物拆除作業。 



「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工七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及住宅區環境影響說

明書第 7 次變更內容對照表」第 1 次審查會 

時間：10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00 分 

地點：本府 27 樓環保局第 1 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慶和                                紀錄：李俊毅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

應依下列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

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案建議以 2009 年版本之綠建築評估手冊檢討，並承諾取得黃金級綠建

築標章。 
2 本案有關涉及環評法事宜，由主管機關依法辦理。 

 
肆、結束：上午 11 時 45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有關適法性之問題宜由主辦科再進一步釐清。 
二、 建議採用 2009 年綠建築評估版本修正。 

三、 說明書 P.2-1 倒數第 5~6 行，保水量計算值之 762.34 不應分列 2 行。 

四、 對環境影響正面，建議以新版本為依據，同意變更。 

五、 開發單位將綠建築標章申請等級由銀級提升為黃金級，值得鼓勵。但仍應

於承諾期限內完成。 

六、 樂見由銀級提升至黃金級。 

七、 惟本案之適法性（展延三個月）仍請主管機關再洽法制單位，於下次會議

再予討論審查。 

八、 同意變更無其它意見。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次變更內容不涉及文化資產。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本案變更內容為綠建築指標未涉及本局權管，本局無意見。 



「私立觀音山福園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 

時間：10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45 分 

地點：本府 27 樓環保局第 1 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慶和                                紀錄：李俊毅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

應依下列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

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案應補充規劃內容、配置圖示、納骨塔及墓園之墓位及塔位數量等。 

2 
本次申請變更之目的、理由應詳實補充。並說明開挖地下室之用途及區內

停車位數量及配置等。 

3 
本案基地範圍較大，應再檢討棄土方量以區內挖填平衡為主，棄土不宜外

運，以減輕對環境衝擊。 
4 環境噪音標準應依相關法令修正，並補充施工時安全監測分析。 
5 本案應詳述本次變更之內容，並據以評析相關環境物化影響項目。 
6 本案交通影響評估，應再補充變更前後所衍生之交通車次及交通衝擊等。 

 
肆、結束：中午 12 時 3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請檢附原始之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內容摘要表，當初的施工階段之工作內容

是否包納（靈）骨塔（堂）？等地上建物？本案究竟規劃多少墓基及塔位？ 
二、 建議應針對過去確切擬開發的量體（含地上建物）明確於書件上說明及分

析。 

三、 建議應補充本次擬建設之塔位所衍生的空品、交通、噪音、振動、地形、

地質（安全）、景觀美質等影響之完整評估內容。 

四、 有關環境噪音標準已修正，監測項目文字應配合調整，附錄之環境噪音標

準應更新。 

五、 分析報告內容過簡，相關建物規模等資料不明。 

六、 建物應有具體規劃，且應有開挖時之邊坡穩定分析及施工安全監測規劃。 

七、 請補充說明為何當初整地規劃不將納骨塔地下室開挖餘土整體納入考量？ 

八、 本案園區十分開闊，應以造景整地等方式將 2 萬多方剩餘土於區內平衡使

用，避免外運所造成之各項污染與耗能。 

九、 請說明地下室開挖之理由及必要性。 

十、 本基地位於山坡地且是觀音山風景區，大量開挖土方將造成地貌變動，增

加土石流風險及土方運送之交通衝擊。本次由挖填平衡變更產生兩萬多立

方米之土方量，應補充說明山區納骨塔開挖地下室之必要性。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書面意見） 

本案用途依內政部 84.12.23 台內營字第 8408545 號函釋（如附），可免設專用下

水道。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次變更內容不涉及文化資產。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請補充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內容前後差異及其對照表：3.5 交通運輸章節及停

車場車位數量。 

二、 簡報及報告書內容估算環境影響分析之衍生車次數量均不同，請確認後修

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一、 第 1-10 頁，101 股建字第 00018 號詳附錄一，惟該附錄一無相關資料，且

該建照係指何建築物？(第 4-1 頁表示第二期(納骨塔區)尚未取得建照) 

二、 第 3-11 頁，表示剩餘土石方將送運 9 家土資場，應有完整之土方運送規劃，

並請補充運送路線、運距等。 

三、 第 3-13 頁「觀音山剩餘土石方約 20,586 立方公尺，將於整地施工階段，…」

是否敘述有誤？ 

四、 請補充本案墓區及納(靈)骨塔(堂)區分別規劃多少墓基及塔位？ 

五、 請說明原環評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 

六、 請將原環評審查結論，比照建照施工告示欄模式張貼於工地明顯處。 

七、 本案既已營運請說明清明掃墓期間之交通管制措施及成效為何？是否設有

接駁公車。 

八、 本次變更是否涉及停車位規劃請確認或補充。 



 



 


